
检查内容1：是否存在使用童工伤残或者死亡的行为 

检查标准： 

经检查发现，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

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存在雇佣、使用未满

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（童工），并出现用工过程中童工伤残或

者死亡的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